
 

附表二 

(機關全銜)現職涉及國家安全人員核准出國名冊 

姓名 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出生年月日 

(西元) 

核准出國期間(西元) 
前往地點 

核准起日 核准迄日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注意事項: 

一、 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九條及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

辦法」第四條規定申請赴大陸地區，須先經內政部會同相關機關審查許可。 

二、相關機關於核准出國時，應考量當事人是否搭乘跨日凌晨起飛(出航)之航(船)班，並酌予提前寬估一日

核予出國期間，以辦理通關手續。 

 


